[image: image2.png]



粤建房函〔2014〕1864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督促物业服务

企业协助卫生部门做好物业管理区域

“登革热”预防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房管局、广州市国土房管局：

为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做好我省“登革热”防控工作，防止疫情继续蔓延，保障广大业主身体健康，请各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督促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在各物业管理区域内做好以下工作：

一、高度重视“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

物业服务企业要高度重视“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将“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作为近期首要工作来抓。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要亲自抓好本企业各物业管理区域“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物业管理区域管理处主任负责组织本物业管理区域“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要抽调1-2名人员专门负责“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
二、开展“登革热”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要印制相关资料入户派发，让防控工作落到每家每户。在物业管理区域各主要出入口、楼梯口、宣传栏等重要场所、显眼位置张贴有关宣传标语。通过广播、网络、短信等方式让“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深入人心。
    三、采取切实措施做好灭蚊工作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积水、河涌沟渠、草丛树林的蚊媒繁殖地改善治理，做到不留蚊虫繁殖孳生的死角。近期要适当加大日常蚊虫消杀工作频率，防止蚊虫传染“登革热”疫情。
    四、建立健全信息报送机制

配合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建立健全“登革热”疫情信息报送机制，及时掌握物业管理区域“登革热”疫情状态，一旦出现疫情，要第一时间报告社区居民委员会。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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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9月30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